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實施

計畫 
P.1 

一、行政院106年3月公布技術

及職業教育政策綱領。 
二、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 

修正日期 
一、行政院112年2月21日修正公告技術

及職業教育政策綱領公布技術及職

業教育政策綱領。 

二、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參

、

辦

理

單

位 

二、協辦單位: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各群科

中心學校。 

 

酌修文字 
二、協辦單位: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教育局(處)、各群科中心。 

 

P.2 肆

、

組

織 

(一)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兼

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

副署長兼任之，執行長一

人，由組長兼任之。 

增加文字 
(一)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署長兼任之；副主任委

員一人，由副署長兼任之，執行長一

人，由組長兼任之；副執行長1人，由

科長兼任之。 

陸

、

參

賽

限

制

及

規

定 

四、所有作品皆須簽署未曾獲

得國際性、全國性同性質於

升學時可加分之獲獎之聲明

書；相關可加分競賽之最新

資訊請參考：「技專校院招

生委員會聯合會」網站

(https://www.jctv.ntut.edu.tw/) 公

告之「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及「四技二專甄審入學簡

章」。 

酌修文字 
四、所有作品皆須簽署未曾獲得國際

性、全國性同性質於升學時可加分之

獲獎聲明書(附件6報名表及聲明書)；
相關可加分競賽之最新資訊請參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網站

(https://www.jctv.ntut.edu.tw/)公告之「四技

二專甄選入學」及「四技二專甄審入

學」簡章。 

P.3 陸

、

參

賽

限

六、參賽作品只要曾有其他競

賽參賽紀錄(包括進行中)，
皆須填寫填報「參賽歷程說

明書」(如附件2），並檢附

相關作品說明書之電子檔；

酌修文字 
六、參賽作品只要曾有其他競賽參賽

紀錄(包括進行中)，皆須填寫填報「參

賽歷程異同說明書」(如附件2），並檢

附相關作品說明書之電子檔；如未依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制

及

規

定 

如未依規定填報，一經發現

即撤銷當年參賽資格。 

規定填報，一經發現即撤銷當年參賽

資格。 

十二、本競賽將依照衛生福利

部公告之「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措施」辦理，請隨時留

意 本 會 網 站

(https://vtedu.mt.ntnu.edu.t
w/nss/p/index) 及各群科中

心學校公告。 

刪除文字 

十二、本競賽將依照衛生福利部公告

之「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辦

理，請隨時留意本會網站

(https://vtedu.mt.ntnu.edu.tw/nss/p/in-

dex)及各群科中心學校公告。 

P.4 捌

、

競

賽

方

式 

 (二) 未取得學籍之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學生，需由所屬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於112
年1月11日（星期三）前向國

教署報名，由國教署通知參賽

學生至指定學校參加初賽。 

酌修文字 

(二)未取得學籍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需由所屬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於113年1月10日（星期三）前

向各群科中心學校之校內初賽報名參

賽，若該作品經審查通過，採外加方

式，不影響各群科中心學校校內初賽

送件數。 

P.5 

捌

、

競

賽

方

式 

2.重要時程(更新時程) 
(1) 報到及佈展：請詳見競賽

規則，並依群別辦理報

到。 

(2) 規格及安全審查：112年5
月4日(星期四)18：00-19：
30(各群時段請參考競賽規

則) 
(3) 評審日報到：請詳見競賽

規則，並依組別辦理報

到。  

(4) 評審日時間：112年5月5日
(星期五)09：00-18：00  

(5) 展示時間：112年5月6日
(星期六)07：30-10：30  

酌修文字 

2.重要時程(更新時程)(下列時程如因場

地微調，請以競賽前本會網站公告) 
(1) 報到及佈展：請詳見競賽規則，

並依群別辦理報到。 

(2) 規格及安全審查：113年5月2日
(星期四)18：00-19：30 (各群時段

請參考競賽規則) 
(3) 評審日報到：請詳見競賽規則，

並依組別辦理報到。 

(4) 評審日時間：113年5月3日(星期

五)09：00-18：00  
(5) 展示時間： 113年 5月 4日 (星期

六)07：30-10：3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6) 頒獎時間：112年5月6日
(星期六)08：20-10：30 

(6) 頒獎時間： 113年 5月 4日 (星期

六)08：20-10：30 

P.7 

拾

、

獎

勵

辦

法 

(三)為鼓勵學生積極參與跨群

專題實作活動與競賽，藉由合

作學習強化多元實務學習能

力，進入本競賽決賽之每件跨

群作品頒發新臺幣貳仟元獎勵

金。 

酌修文字 

(三)為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由不同群別

學生組成之跨群專題實作競賽，藉由

合作學習強化多元實務學習能力，進

入本競賽決賽之每件跨群作品頒發新

臺幣貳仟元獎勵金。 

(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及佳作之參賽學生、指導教師

每人各頒發獎狀 1幀。第一

名、第二名、第三名得獎作品

之所屬學校頒發獎座1座鼓勵

之。 

酌修文字 

(六)獲獎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及佳作之參賽學生、指導教師每人各

頒發獎狀1幀，另第一名、第二名、第

三名得獎作品之所屬學校頒發獎座1座

鼓勵之。 

(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及佳作之得獎作品分別頒發新

臺幣壹萬伍仟元、玖仟元、陸

仟元及肆仟元之獎金。 

酌修文字 

(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佳作

之得獎作品分別頒發新臺幣壹萬伍仟

元、玖仟元、陸仟元及肆仟伍佰元之

獎金。各群第一名之得獎隊伍須配合

主辦單位參與113年6月中旬前辦理之

作品公開展覽及現場解說，相關差旅

費用由本會經費項下支應。 

(八)支領方式 
1.本競賽獲獎隊伍請至頒獎典

禮會場4樓服務臺「獎金發放

服務處」(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工作小組協助)當場簽署

領取獎金，每位得獎學生皆須

簽名後始得領取。 

酌修文字 

(八)1.本競賽獲獎隊伍請至頒獎典禮

會場4樓頒獎舞台前方「獎金發放服務

處」(國立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作

小組協助)當場簽署領取獎金，每位得

獎學生皆須簽名後始得領取。 

P.8 
拾

貳

(五)各複賽委員會應於辦理競

賽前檢視參賽作品是否曾獲得

酌修文字 

(五)各複賽委員會應於辦理競賽前檢視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

注

意

事

項 

國際性、全國性同性質於升學

時可加分之競賽前三名，如經

查核屬實者，應取消其參賽資

格。 (相關可加分競賽之最新

資訊請參考：技專校院招生委

員 會 聯 合 會 網 站

(https://enter42.jctv.ntut.edu.tw) 
公告之「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及「四技二專甄審入學簡

章」)。 

參賽作品是否曾獲得國際性、全國性

同性質於升學時可加分之競賽前三

名，如經查核屬實者，應取消其參賽

資格。(相關可加分競賽之最新資訊請

參考：「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聯合會」

網 站 (https://www.jctv.ntut.edu.tw/) 公 告 之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四技二專

甄審入學」簡章)。 

P.9 

拾

貳

、

注

意

事

項 

 增加文字 

(六)各複賽委員會應於辦理競賽前檢視

參賽作品是否曾有其他競賽參賽紀錄

(包括進行中)，皆須填寫填報「參賽歷

程異同說明書」(如附件2），並檢附相

關作品說明書之電子檔；如參賽作品

未依規定填報，一經發現即撤銷當年

參賽資格。 

P.12 

拾

貳

、

注

意

事

項 

(一)本競賽之參賽作品，應派

至少1名學生代表出席本競賽

佈展、頒獎及展覽，評審時所

有參賽學生則應全程參與，若

查有未出席者，則取消該組參

賽資格。 
 

增加文字 
(一)本競賽之參賽作品，應派至少1名
學生代表出席本競賽佈展、頒獎及展

覽，評審時所有參賽學生則應全程參

與，若查有未出席者，則取消該組參

賽資格。建請各校應指派隨隊教師，

以維護學生校外安全。 

P.13 

拾

貳

、

注

意

事

項 

(四)評審期間，參賽學生之電

子通訊(手機、相機等)均須關

閉以免影響評審委員進行評審

工作，並維持評審之公平性，

經勸導未改善者，則取消該組

參賽資格。 
 

酌修文字 

(四)評審期間，參賽學生須關閉與競賽

無關之電子通訊(手機、相機等)，以免

影響評審委員進行評審工作，並維持

評審之公平性，經勸導未改善者，則

取消該組參賽資格。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競賽

規則

P.15 

壹

、

依

據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112年專題實作及創

意競賽實施計畫。 
二、 衛生福利部公告之「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

施」。 

刪除文字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
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實施計

畫。 
二、 衛生福利部公告之「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措施」。 
 
 
 
 

競賽

規則

P.4 

參

、

競

賽

須

知 

二、評審流程 

(一)專題組 

6.評審日參賽學生須配戴

參賽吊牌方可進入會場；

指導教師則不得進入會

場，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

學生，如經勸導未改善，

則取消該組參賽資格。 

酌修文字 

二、評審流程 

(一)專題組 

6.評審日參賽學生須配戴參賽吊牌

方可進入會場；指導教師則不可進

入評審會場 (可至四樓上層看台

區)，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學生，

如經勸導未改善，則取消該組參賽

資格。 
 
 
 
 

競賽

規則

P.6 

參

、

競

賽

須

知 

二、評審流程 

(二)創意組 

6.競賽當日參賽學生須配

戴參賽吊牌方可進入會

場；指導教師則不得進入

會場，嚴禁以任何方式指

導學生，如經勸導未改

善，則取消該組參賽資

格。 

酌修文字 

二、評審流程 

(二)創意組 

6.評審日參賽學生須配戴參賽吊牌

方可進入會場；指導教師則不可進

入評審會場 (可至四樓上層看台

區)，嚴禁以任何方式指導學生，

如經勸導未改善，則取消該組參賽

資格。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競賽 
附件 

附

件

1-
2 

決賽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酌修組織圖 
調整決賽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競賽 
附件 

附

件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
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參賽

歷程說明書】 

 

調整名稱、表格內容及簽名位置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

實作及創意競賽【參賽歷程異同說明

書】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附

件

4 

 

酌修各群複決賽創意組收件數及獎項

名額。 

 
附

件

6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
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報名

表及聲明書】 

 

【報名表及聲明書】酌修表格內容 

一、增加用電需求及電梯申請 

二、增加文字:參賽之作品只要曾有其

他競賽參賽紀錄(包括進行中)，皆須填

寫填報「參賽歷程異同說明書」(如附

件2），並檢附相關作品說明書之電子

檔；如未依規定填報，一經發現即撤

銷當年參賽資格。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3年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 

決賽辦法異同說明 
113年 
頁數 

章

節 112年 113年 

附

件

12 

新增表格 創意組作品簡介 

 

 

附

件

13 

四、 每件參賽作品須自備1張

A4「作品簡介及課程對

應表」放置於本會提供

之壓克力立板內，並自

備1份「競賽日誌」放置

於桌面供評審參考。 

酌修文字 
四、 每件參賽作品須自備1張 A4「作

品簡介」(附件12)放置於本會提

供之壓克力立板內。 

 


